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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

99 學年度第 2 次學術暨行政主管聯席會報紀錄 

時間：99 年 9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地點：校本部圖書館 8 樓會議室 
主席：張校長國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劉靜華 
出席人員：鄭副校長志富、林副校長磐聳（請假）、周院長愚文、陳院長麗

桂、王院長震哲（請假）、林院長昌德（請假）、洪院長欽銘、

張院長少熙（請假）、潘院長朝陽、許院長瑞坤、陳院長文華、

林院長東泰、吳教務長正己、林學務長淑真、温總務長良財、

宋研發長曜廷、游處長光昭、莊處長坤良、陳館長昭珍、李院

長通藝（黃執行長鴻程代理）、劉主任正傳、陳主任柏琳、陳

主任學志（潘組長裕豐代理）、俞主任智贏、林主任淑端、林

主任碧霞、林主任秘書安邦、卓校長俊辰 
        

   

壹、報告事項 

一、主席報告（略） 

二、各行政單位報告（略） 

三、上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行情形： 

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

 1 

有關管理學院空間不足問

題，請林副校長與總務處、管

理學院及相關單位協調辦理。

總務處 

總務處已提出空間

規劃建議案，擬與管

理學院協調後，提本

校空間使用暨管理

小組會議討論。 

 2 

有關「國際文化週」活動，請

林副校長協調相關單位研擬

辦理。 

 林副校長室 

業於 8 月 10 日召集

相 關 單 位 開 會 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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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交辦單位 執行情形 

調，國際事務處已列

初步規劃簡表，待簽

核後，將照計劃辦

理。 

決議： 通過備查 

 

貳、臨時動議 
   一、擬訂定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延攬及留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勵辦

法」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 

一、依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

施申請案，擬訂本校施行辦法，培育具備競爭力人才，強化留

才及攬才誘因，使本校特殊優秀人才之專任教師於本薪外，另

支給獎勵金。 

二、檢附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延攬及留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勵辦

法」草案及草案逐條說明表。  

三、本案經提學術暨行政主管聯席會議討論後，再提法規委員會討

論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 一、本案申請表中論文點數部分修改如下： 

         SSCI（IF 後 50％）：20 點/篇 

         A＆HCI：20 點/篇 

         TSSCI：18 點/篇 

         THCI-Core：18 點/篇 

         EI：10 點/篇 

     二、請研發處以本校各學院承辦國科會計畫案獲補助金額之比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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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各學院提報國科會申請本案人數之分配基礎。 

三、本案之申請案件，請以國科會學門專長之分類進行審查。 

四、凡已獲聘為本校之「師大講座」、「研究講座」及「特聘教授」

者，若申請本案並獲通過，其請領本獎勵金期間，不再重複發

放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之獎勵金，以使該筆講座或特聘教授之

獎勵金得運用於本校其他教師獎勵措施，鼓勵更多教師進行學

術研究。 

     五、本案經本會議討論修改後，請再簽陳  校長核示。 

 

參、主席裁示事項 

 

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統籌辦理單位 

1 

為辦理校務評鑑，請各系所依據校及院級內容於 9

月底前重修學生應具備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資

料，由教務處彙整後提教務會議討論。 

教務處 

2 

為避免暑假期間學術單位開會及協調不易，爰行政

單位如需學術單位提供資料、辦理例行性業務或其

他協助時，宜提前至六月底或七月初辦理，避免工

作延宕。 

秘書室 

 

肆、散會 （12：0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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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師範大學「延攬及留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勵」辦法 

第一條 依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「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

施」，厚植我國國際化基礎，培育具備競爭力人才，強化留才及攬

才誘因，特訂定本校「延攬及留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勵」辦法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依本辦法獲審核通過為本校特殊優秀人才之專任

教師，得於每月薪資外，另支給獎勵金。 

第二條 獎勵對象：依國科會之規定為本校新聘及現職之編制內特殊優秀專

任教學研究人員。特殊優秀教學研究人員指學術研究、產學研究或

跨領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，不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、行政工作績效

卓著人員、自公立大專校院及公立學術研究機關（構）退休之人員。

現職人員指於本校任職編制內教學研究人員 2 年以上者(計算至 99

年 9 月 30 日止)。新聘人員指申請機構於國內第一次聘任者，不含

自國內公私立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（構）延攬之人員。申請獎

勵人數不得超過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總人數之 15%。 

第三條 支給標準：以學術研究、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之績效為標準，支

給獎勵金每月最高新台幣肆萬元、參萬元、貳萬元及壹萬元不等之

獎勵金，研究績效之評估詳列於申請表格中（如附件一）。 

第四條 本校教師之申請依國科會學門專長分為五類別(生物醫農類、工程

技術類、人文及社會科學類、自然科學類及科學教育類)，各類別

申請人數為所屬類別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業務費總額占全

校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業務費總額之比例乘以校內專任教

研人員總人數之 15%，所屬類別之各級獎勵金人數分配亦按此比例

計算。申請人數若超過所屬類別之人數分配，依計點之排序取各類

別人數分配送國科會申請。 

第五條 審查：本校成立審議委員會，由校長擔任總召集人，學術副校長、

研發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校長依學門專長類別遴選校內外各

領域具傑出表現學者八至十人擔任之。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、未來

績效要求表、研究表現說明及申請機構推薦理由表，並檢附相關證

明文件，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內送至研究發展處，經本校審議委員會

審議通過，送校長核定後函送國科會申請。 

第六條 本辦法之獎勵金來源，由國科會補助款及本校校務基金支應，總獎

勵金額如超過實際補助金額，則獎勵金額按比例折減。經國科會審

查通過之申請人，其獎勵金由人事室於每月初併薪發放。 

第七條 本校欲延攬國外之優秀教研人員，其學術表現符合本辦法之規定，



第 5 頁/共 7 頁  

其起薪除月薪外，另支給適用等級之獎勵金。另已獲聘為本校之「師

大講座」、「研究講座」及「特聘教授」者，若申請本辦法之獎勵金

並獲通過，則請領本獎勵金期間其講座或特聘教授之獎勵金停止發

放。 

第八條 為符合績效要求，獲獎勵者半年後須提送自評報告，並於補助截止

日一個半月前提出績效報告，以做為日後評估參考。本辦法未盡事

宜，依國科會「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」相關規定辦

理之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學術暨行政主管聯席會報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，暫試

行一年，一年後再予以檢討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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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「延攬及留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勵」 

申  請  表 

申請人系所

(單位)： 
 

學門專長分

類   

姓名：    身份字號： 

聯絡電話：  (公)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宅／手機) 

到職日期:   

項    目  學    術    類    別  點  數 數 

目
合計點數 備            註 

IF前 10%  40點/篇    

IF前 30%  30點/篇    

IF前 50%  20點/篇    
SCI 

IF後 50%  10點/篇    

IF前 30%  45點/篇    

IF前 50%  30點/篇    SSCI 

IF後 50%  20點/篇    

A&HCI  20點/篇    

TSSCI  18點/篇    

THCI‐Core  18點/篇    

EI  10點/篇    

國外(或以

英文發表)
4點/篇    其他具審

稿機制(有

ISSN 之期

刊論文)  國內  2點/篇    

國外  20點/本    學術論著

專書  國內  10點/本    

國外  4點/篇    學術專書

單篇(章)  國內  2點/篇    

近三年點數

最高之學術

論文、專書

及專利數合

計最多以五

件計   

近三年國內外發明專

利及專利授權 
10點/件    

1. 近三年為 2007 年
1 月 1 日至 2009
年 12 月 31 日止；

2. 原創性論文須為
第一作者或通訊
作者，第二作者點
數折半計算，第三
作者以後點數乘
以 0.2 計算; 

3. 檢附論文首頁(含
標題、作者、刊期)
影本，並填具學術
論文著作表(如附
件)； 

4. 論文刊登於 SSCI
或 SCI 之期刊，請
檢附所屬領域之
影響指數 (Impact 
Factor，IF 值)排名
百分比佐證資料
(論文所屬領域依
據 Journal  Citation 
Reports ， JCR 分
類)； 

5. 檢附專書封面及
版權頁影本；以單
篇(章)計者，檢附
版權頁及單篇(章)
之首頁影本； 

6. 每專利未以本校
名義提出申請不
得採計； 

7. 同一專利如多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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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利多獲准國別數  5點/國    

一國核准，另增加
5點； 

8. 檢附專利證書影
本。 

國科會計畫補助  5點/件    
研 究 計 畫

(近三年國

科會計畫補

助最多以三

件計或產學

合作計畫、

技術移轉與

著作授權最

高累計金額

達 150萬) 

產學合作計畫、技術移

轉與著作授權金額累

計達 50萬元以上(含) 

5點/ 

50萬元
   

1. 國科會多年期計
畫之每一年計畫
以一件計算； 

2. 至少需獲得二件
國科會計畫補助
或 產 學 合 作 計
畫、技術移轉與著
作授權金額累計
達100萬元以上者
始可申請本獎勵
案（新聘之教研人
員不受此限制；；

3. 檢附國科會核定
清單影本、產學合
作契約書影本、技
轉或著作授權合
約書影本。 

擔任本校學術活動審

議小組委員 
4點/年    

近三年協助

本校學術活

動推展或擔

任國內外知

名學術期刊

(副)總編/(副) 

主編 

擔任國內外知名學術

期刊(副)總編/(副)主編
4點/年    

為國內外知名學

術期刊(副)總編

/(副)主編者，請

檢附期刊版權頁

影本。 

總    計    點    數   

第一級  (＞8% ~≦15%本校現職教研人員數) 最高獎勵金額 10,000元 

第二級(＞4% ~≦8%本校現職教研人員數) 最高獎勵金額 20,000元 

第三級(＞1% ~≦4%本校現職教研人員數) 最高獎勵金額 30,000元 

等級 (依總

計點數之排

序，分置四

級不等之獎

勵金額)  第四級(≦1%本校現職教研人員數)  最高獎勵金額 40,000元 

 

 


